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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法律条款的规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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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立法是构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运行有效机制的必要前提。探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法律条款规范的问题与完善，能够为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机制的推进提供路引。目前我国虽已初步具备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相关的法律规范，但存在各方主体利益失衡、规范体系性不强、所涉相关规范标准不明晰等问题，应从价

值权衡、体例构建、内容明晰三个层次探求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法律规范的完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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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选择合适的采购方式，以老年

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针对部分本应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养老服务事项以及政

府履职所需的养老服务事项，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出资支付费用，由有资质的社会

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机制。

事实上，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具有“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

特征的人口形势日益严峻，政府已逐渐意识到转变自身角色，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养

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①多

次提到“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等，将引入了

市场机制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作为有效配置养老服务资源、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要途径。

相对完备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立法是构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运行有效机制的必

要前提。在法律层面给予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完备的规范保障，才能确保该项制度运

行的有效性和有序性。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学视角整全性地分析我国目前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立法概况，从法律规范的价值、体例、内容三个层面剖析目前我国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规范中的问题，进而探寻可能的规范完善路径。

二、价值权衡：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的精神指引

法律规范的设计应最大程度的平衡各方主体的权益，以实现立法的目的性价

值。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主要涉及三方主体的价值权衡，即购买主体（政府）、

承接主体（社会机构）、服务对象（养老权利人）。目前规范中各方主体的利益略

有失衡，应加强对养老权利人及社会机构权益的保障，以保持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

范的价值平衡。

（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公私利益失衡

政府应当与社会组织和公民权益实现有效的横向联动，而在目前我国现有的政

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条款中，存在政府行政主导性倾向，使得服务对象权益的表达

不够充分，承接主体的利益略有失衡。

1.重政府管制效能，轻养老权利人利益表达

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相关立法中，高位阶相关立法大多围绕对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工作的推进等方向性指导性的宏观表述，侧重政府职能的转变。如2014年

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等《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中央2014年《通知》），除在“基本原则”与“购买内容”部分提

及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其他条款并没有明显体现保障养老权利人利益表达的价值倾

向。低位阶专门立法对于养老权利人利益表达倾向的价值贯彻亦不明显。各地工作

开展的原则仍较多侧重于政府职能改变及社会公益性追求，而对于满足养老服务多

样化多层次需求、鼓励与保障养老服务对象参与表达的价值体现并不明显。

2.重政府管理主导，轻社会机构效益平衡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涉及到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最优化与社会机构追求经济利益最

大化的价值冲突，需要依靠法制规范予以解决。但目前我国相关规范中对于两者的

价值衡量略有不足。在相关立法条款中，对于强化政府主导性的条款不在少数，如

中央2014年《通知》、2020年《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均强调政府在该机制中发

挥重要的引导与管理作用。而对于社会机构这一重要主体，虽然在中央2014年《通

知》中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对于其决定性作用的体现

并无详细描述，而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机构的权利与效益如何保障也无体现。

作为合同双方主体，仅强调承接主体即社会机构履行合同的义务与责任，却缺乏对

政府履行合同的约束与监管，使得政府与承接主体隐含上下级关系而非平等的契约

关系，合同法“平等性”原则有所偏失，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失衡，容易产生违约责任界定不清晰、定价不合理及寻租等风险。

（二）平衡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公私利益

立法者的价值选择应当兼顾利益分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对各种利益给予合理

的兼顾。因此，相关规范设定应充分考虑各方主体的利益，确保公私利益的相对平

衡，避免有失偏颇。

1.增设养老权利人利益表达规范设定

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政府购买仅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满足老年人的基

本养老服务需求，保障其生活质量与相关权益，因而养老权利人的需求应当是立法

宗旨和规范设定的导向。因此，应设立专门条款对养老权利人需求表达的方式、渠

道、保障措施等作出规定，让老年主体真正参与立法过程，政府也可以在充分调研

当前老年群体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覆盖政府职权范围内的购买内容，以达到

供需平衡，为老年人提供差别化的养老服务支持；同时，规定建立公众独立反馈机

制，充分听取和吸纳相关利益主体的意见，有效避免利益主体权利失衡问题。

2.强化政府与社会机构契约型规范

新公共理论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服务而不是控制，

政府公共管理的理想模式是“善治”。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作为资金的

提供方的政府与服务提供方的社会机构，实质上是合作关系，任何一方的利益诉求

都应该被考虑在内。因此，一方面，应转变目前相关规范中对于政府行政主导型的

规范表述，转向契约型规范表述，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也强化社会机构的应有权

利，使得政府与社会机构权利义务相对平衡。另一方面，立法规范的设计应在实现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考虑营利型社会机构的商业性质，加强市场竞争机制的构

建，在社会机构承接主体的择优选择、减少限制条件、加大税收优惠、提供项目补

贴等方面进行配套规定，激发社会机构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活力，实现社会效益的

最大化。

三、体例构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的形式要义

完备的立法体例构建是保障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完整性与运行流畅性的形式

要义，也是推进该机制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的体

系性并不强，应尽快加强规范顶层设计，加快专门立法与高位阶立法体系规范的整

合。

（一）法律规范差异性有余而一致性不足

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立法尚属于碎片式立法，高位阶立法中，大多散见

于“政府购买服务”及“养老产业”的上位概念相关规范文件中，且大多仅针对政

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宏观方向进行指导性规定，仅有中央2014年《通知》对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具体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低

位阶立法中，大多地方政府采取以财政部门、民政部门等地方政府部门印发的其他

规范性文件为主，且大多套用中央下发的指导意见，可操作性欠缺。如2015年浙江

省《关于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意见》、2014年江苏省《关于做好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没有相对权威及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

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约，容易出现各地文件出台的任意性，条文表述不一致或偏

离立法目标的现象。

（二）加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同其他公共产业相比更具有迫切性和民生性。将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及“养老产业发展”的相关上位法中单列出来

进行专门性立法与高位阶立法规范的整合、统一相关规范标准，能更加有针对性的

为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这一新兴创新机制的实践提供法律支持，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具体来说即加快专门立法与高位阶立法体系规范的整合。囿于目前我国政府

购买养老服务高位阶层面的专门立法缺失的现状，应尽快参照2020年《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在中央2014年《通知》

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践情况，对地方规范性文件进行规范性的整合，围绕购买

主体、承接主体、服务对象、购买内容、购买方式、购买程序、服务标准、资

金管理、绩效评估、部门职责、归责机制等内容出台《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管理办

法》。同时，综合考量养老服务项目的内容、各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合同管理难

度等相关因素，实行“指导性目录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机制”。另外，还可在

《养老服务促进法》出台后，设置对应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条款，从基本法的

高度最大化促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法制建设。对于各地方结构简单的政策性文

件尽快整合为“条例、规定、办法”式，并采用“条、款、项”等复杂结构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

四、内容明晰：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的优化途径

法律规范内容标准的明晰，是保障法律适用范围内各主体平等享有相关权益的

重要途径。对于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来说，只有将购买方式、服务标准、服

务对象等相关环节的设定标准规范化、明确化，才能确保各地对于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规范的理解到位，机制推进实现有效性落实。

（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所涉相关规范标准不明晰

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相关规范中对相关概念设定标准不够统一，上位法

表述较为模糊，各地方下位法的规定差异化明显。

1.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购买方式”不明确

对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购买方式，中央2014年《通知》仅在界定承接主体

时简单提及要“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选择适用采购方式确定承接主体”，

但对于购买方式并无细致的规定。在地方，北京市直接用“补贴”“补助”的规范

表达来界定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购买方式；
①石狮市采用“服务券”的形式进行购

买；②太原市则采取“发放社区服务卡”的形式为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③高位阶

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对购买方式进行明确界定与阐释，导致各地立法将“购买”

与“补贴”、“资助”等概念混同，所涉相关规范设定标准不一，规范概念表述存

在偏差。

2.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服务标准”不规范

对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服务标准的设定，中央2014年《通知》中虽有专节规

定，但仅是对地方制定服务标准进行原则性指导的表述，要求“各地应根据所购买

养老服务的项目特点，制定统一明确、操作性强、便于考核的基本服务标准”，并



·760·

文 渊                                  理论研究                               2020年1月

没有给出统一具体的服务标准。而在地方层面，南宁市以“基本要求”的形式，规

定了服务要“签订协议”、“制定方案”、“贴心服务”；④化隆回族自治县对于

“服务标准”的设定围绕每位服务对象的补助数额与最低服务时间展开；⑤北京市

对于服务标准的规定直接表达为“补助标准”。⑥由此可见，由于上位法规定的模

糊化表述，使得下位法对“服务标准”的设定差异化较大，不利于各地在统一基准

下对服务标准进行设定。

3.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服务对象”设定的平等性存疑

目前我国关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高位阶规范文件并没有对服务对象的选择

提供统一的划分标准，导致地方对于服务对象区分的指标选择各式各样，如南南宁

市将老人年龄、经济状况、有无子女及是否在外地作为服务对象选择的标准；⑦太

原市将“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失能或高龄老年人”也作为获得服务的一类对象。
⑧这些指标的设定合理与否、所选择出的老年人是否覆盖了真正需要接受服务的群

体，直接关系到老年人在宪法上的平等权是否受到侵害。

（二）明晰相关规范设定标准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机制的顺畅运行依赖于“购买方式”、“服务标准”、“服

务对象”等内容的明确。在中央层面的规范性文件给出明晰的原则性标准的前提

下，各地根据发展情况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细则，有助于该项机制在既定的规范框架

下有效运行，也是对法律规范适用主体权益的保障。

1.明确购买方式

在中央层面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管理办法》中设专门条款对购买方式进行

明确。参照各地方已经进行的实践效果，采取购买服务项目、购买服务岗位、公建

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购买。其中购买服务项目采取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持相关证

件接受服务，政府依照服务记录对服务机构给予补助的形式；民办公助采取贷款贴

息、定向资金补助等形式引导服务机构改善服务条件，提升服务质量。

2.规范服务标准

相较于法律法规的“硬法”而言，标准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软法”。故应设

定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等有利于规范行为活动，提

高服务质量，也为相关部门的监管活动提供依据。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以及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管

理办法》中设立条款分别制定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的服务

标准。另外在编制《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目录》后，制定具有可操作性、便于监

督的每一服务项目各自的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

3.平等界定服务对象

立法者应在规范制定的过程中遵循宪法所保障的平等原则，故而应在《政府购

买养老服务管理办法》中制定相对统一的兜底性划分指标，从切实保障有所需求的

老年人权益出发，排除身份、地位等具有区别性对待的因素，为自理能力欠缺且无

经济能力的老年人提供购买服务。各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等，运用中央统一的认定方法制定各地具体标准线。

五、结语

完善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体系是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机制实践开展的必

要前提，是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

解决方案。因而，针对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所存在的各方主体公私利益

失衡、规范体系性不强、所涉相关规范标准不明晰等问题，应从价值权衡、体例构

建、内容明晰三个层次，平衡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范公私利益、加强政府购买养老

服务规范顶层设计、明晰相关规范设定标准，以期促进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法律

规范的科学性与体系性，推动建设科学完备可操作性强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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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有灵，山川湖泊草木花植以及所有的动物，跟我们人类本是相互依存的

生命共同体。而从之前的非典到这次的新冠肺炎，从某种角度看，可能正是人类漠

视甚至随意侵害其他动物的生命而造成的恶果。2020年新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笼罩了全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人人自危的同时，作为人类最好

的朋友，小动物们也经历着各自的喜怒哀乐。

怒！“宠物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宠物会传播新冠病毒”的谣言不胫而走，导

致不少小动物惨遭遗弃甚至被滥杀。而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1月29日就已对此辟

谣，2月1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吴远彬也公布，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的团队检测了4800份猪、禽、犬、猫

样本均为阴性，已初步排除新冠病毒来源于家禽、家畜和猫狗的可能性。因为自私

和愚昧而对小动物“先杀为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理和行为严重违反了动

物伦理，任何一种生命都不该被随意践踏，面对灾难，我们理应更加珍惜和尊重生

命。

喜！都说灾难是一面照妖镜，可以折射出众生百态，这次也不例外。有的人

对平时朝夕相处的小宠物痛下杀手，而有的人却对“匆匆过客”的飞鸟慷慨施援。

云南昆明因为病毒防控关闭了翠湖公园、草海大坝等观鸥景点，但有4万多只红嘴

鸥，还是按照30余年的惯例，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飞来春城昆明越冬，为了保证

它们在没有游客喂食的情况下不会饿死，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1月26日起组

织工作人员每天两次在红嘴鸥主要的觅食点进行投喂，每天投喂的鸥粮有1000多公

斤。画面极其震撼，让人联想到希区柯克的电影《群鸟》，但是却透露出与电影的

惊悚场景截然不同的和谐，戴着口罩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拖着大袋的鸟食一路放

撒，大批的鸟儿簇拥着他们，甚至亲昵地停留在工作人员的头顶。红嘴鸥欢快啄食

的画面，让很多被困在家里的人感受到了自由翱翔的愉悦，期待春暖花开，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走出家门，去自由地拥抱大自然！

哀！这个春节大部分人都乖乖地待在家里不出门，小区里的流浪猫和流浪也

因此过得非常凄凉。2月14日，上海嘉定某小区一位阿姨因为强行到当时实行封闭

式管理的隔壁小区喂流浪猫，而与保安发生了冲突，最后被110拷进了警察局拘留3

日。明明是位很有爱心的阿姨，却在非常时期做出了触犯法律的事，真是让人一声

叹息！其实这事本无须夸大和上升到“猫的命和人的命一样重要”这样的议题，尊

重生命的本质，也应该尊重每一种认真从事着不同职业的普通人。这位阿姨懂得流

浪猫跟宠物猫一样不分贵贱需要呵护，却似乎并不明白保安也需要以礼相待，呜呼

哀哉！

乐！武汉封城的日子里，那些因为主人进出武汉后被意外滞留的“留守”宠

物，都遭遇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饥荒，面临着被饿死渴死的危险。广州的一位徐女

士，注意到对面楼阳台上饿得奄奄一息的金毛，她每天用竹竿挑着食物和水，喂食

这只主人被困在湖北暂时回不来的狗狗，连续六天，并最终通过多方协力成功救出

了这只幸运的狗狗，当看到脱困的金毛狗对着有救命之恩的徐女士雀跃时，每个人

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而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在武汉，甚至还有一批小动物保

护协会的志愿者，在交通不畅、个人生活严重受困的情形下，自告奋勇帮助那些暂

时回不了家的人照顾他们留在家里的宠物，义务铲屎喂食。这些温暖的人、这些有

爱的行为让我们见证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真善美，也为这个萧瑟凄凉的冬天增添了

很多暖意。

圣雄甘地曾经说：“从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可以判断出一个民族是否伟大，精

神是否高尚。”而正如总书记所说，“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

文化”。我们只有做动物信赖的伙伴，才能让动物成为人类亲密的朋友，有因必有

果，万物皆有灵，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心善待生灵，其实这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万物皆有灵，善待小生命
梁可欣

（上海协和双语高级中学　上海　200336）


